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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金华市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市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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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做好全市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以下简称突发事故）

应急工作，指导应急抢险，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处臵事故、

排除隐患，最大限度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市供水条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浙江省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预案‣•金华市突发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突发性城镇燃气（含天然气和

液化石油气）、城市供水系统事故的应急处臵活动。天然气长输

管道安全事故应急处臵不在本预案管理范围内。 

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以人为本，科学救援；预防为主，依

法规范。 

2 风险识别和事故分级 

2.1 风险识别 

2.1.1 可能造成燃气突发事故主要风险 

（1）燃气设施事故风险：供气气源单位或燃气管网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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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发生故障，造成气源中断；场站设施和管网设施等发生重大

火灾、爆炸等事故；燃气管道因道路塌陷造成破损、腐蚀穿孔、

第三方损坏等原因发生较大泄漏，以及因燃气泄漏造成爆炸燃

烧；调度、自动控制、营业等计算机系统遭受入侵、失控、毁坏。 

（2）燃气运输事故风险：燃气在道路运输及配送过程中因

交通事故、瓶体破损、阀门开裂或密闭不严等原因造成大量泄漏，

以及因燃气泄漏导致爆炸燃烧。 

（3）自然灾害风险：因地震、滑坡、台风、暴雨、大雪、

低温等自然灾害，导致机电设备毁损，影响城市大面积及区域供

气。 

（4）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爆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生产运

营人员严重减员等。 

（5）人为损害风险：因误操作、施工危害、战争和恐怖活

动等因素造成生产与供应系统损坏和停产、减产。 

2.1.2 可能造成供水突发事故主要风险 

（1）水源污染风险：生物、化学品、病毒、放射性物质等

造成污染。 

（2）水厂生产事故风险：电厂、变电站发生停电事故导致

供水企业、泵站（闸站）停产；调度、自动控制等信息系统遭受

入侵、攻击和失控、毁坏；次氯酸钠、液氯、液氧、高锰酸钾等

危化品泄漏、爆炸等。 

（3）供水管网事故风险：室外主要输配管（隧）设施爆管、

损毁等；井下作业等高危作业发生多人伤亡等；管网水水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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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等。 

（4）自然灾害风险：因地震、滑坡、台风、暴雨、大雪、

低温等自然灾害，导致机电设备毁损、水源水无法取用等影响城

市大面积及区域供水。 

（5）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爆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生产运

营人员严重减员等。 

（6）人为损害风险：因误操作、施工危害、战争和恐怖活

动等因素造成生产与供应系统损坏和停产、减产。 

2.2 事故分级 

突发事故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划分为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 4 个等级。 

2.2.1 特别重大突发事故 

特别重大突发事故，是指出现以下情形之一： 

（1）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

的； 

（2）计划外造成 5 万户以上居民用户连续停气或停水 24 小

时以上的； 

（3）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 

2.2.2 重大突发事故 

重大突发事故，是指出现以下情形之一： 

（1）造成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 50

人以上、100 人以下重伤的； 

（2）计划外造成 3 万户以上、5 万户以下居民用户连续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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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或停水 24 小时以上的； 

（3）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的。 

2.2.3 较大突发事故 

较大突发事故，是指出现以下情形之一： 

（1）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 10 人

以上、50 人以下重伤的； 

（2）计划外造成 1 万户以上、3 万户以下居民连续停气或

停水 24 小时以上的； 

（3）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的。 

2.2.4 一般突发事故 

一般突发事故，是指出现以下情形之一： 

（1）造成 3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的； 

（2）5000 户以上、1 万户以下居民连续停气或停水 24 小时

以上的； 

（3）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下的。 

上述划分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3 组织体系 

3.1 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成立金华市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以下简称市指挥部），接受省指挥部对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

故的领导和指挥，统一领导、指挥、协调本行政区内较大突发事

故的应急救援处臵工作，市指挥部下设办公室。 

指挥长：市政府分管副市长，负责发布应急响应指令，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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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副指挥长：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

局长，负责应急救援综合协调工作。 

办公室：设在市建设局，由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执行

市指挥部的决定，统一组织协调、检查指导全市城镇燃气、城市

供水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救援和事后恢复工作；做好应急值守；

做好突发事故的信息汇总、上报和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定期组织

修订•金华市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预案‣，指导各

地政府（管委会）、城镇燃气企业、城市供水企业做好突发事故

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衔接，督促检查预案演练工作。 

3.2 市级成员单位及职责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市委网信办、

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资规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卫

生健康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水务集团、国网金

华供电公司、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气象局、市无线电管理局、金

华银保监分局等组成。 

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负责指导、协调突发事故的新闻

报道，指导和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市委网信办：指导做好突发事故网络舆情引导和调控管控。 

市发改委：在燃气事故严重威胁或影响天然气供应时，负责

协调上游气源保障工作;负责协调影响全市城际间供气管道的抢

险、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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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信局：承担市级医药、食盐的储备管理等工作。 

市公安局：指导事发地公安机关参与事故前期抢救伤员、疏

散群众等应急处臵工作，做好事故现场秩序维护、道路交通管制

和重点目标安全保卫等工作，确保事发地社会治安大局稳定、道

路通行畅通；配合开展网络舆情监测处臵工作，及时研判事故引

发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情报线索，及时通报公安机关接报

的突发事故信息。 

市民政局：组织做好遇难人员遗体处臵等相关事务。 

市财政局：按照分级负担原则，指导、协调做好应急资金保

障工作，监督应急资金的使用。 

市资规局：参与滑坡等地质灾害引发的事故处臵，负责地质

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指导事发地环境应急监测，分析研判事

故现场污染状况及趋势变化，提出因事故引发环境污染的应急处

臵和污染区域防护措施，并负责协调和监督落实。 

市交通运输局：配合有关部门，协调做好应急救援人员和物

资的运输工作。 

市建设局：负责城镇燃气、城市供水行业应急体系建设日常

工作；负责接收全市城镇燃气、城市供水行业事故报告，根据事

故报告进行初步评判并报告；指导属地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

完成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完成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等有关工作；

承担市指挥部办公室职责；落实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工作要求，

及时报送事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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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利局：协调城市供水事故发生时水源水供给保障。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协调应急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及心理

康复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协调落实指挥部工作指令，指导、协调现场

救援工作，会同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做好受灾人员或受威胁人

员的转移和临时安臵工作，组织做好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组织较

大突发事故调查评估等。 

市市场监管局：参与事故中特种设备的应急处臵、检测检验，

预防次生事故发生。 

市水务集团：负责金华市区供水企业中心调度室、金沙湾水

厂、仙源湖水厂的调度生产运行以及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处臵

工作。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负责事发区域损坏的电力设施抢修和应

急供电工作。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调度全市消防救援力量参与救灾，并

参与事故调查。 

市气象局：负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及时提供灾害性天

气有关信息，提出防御对策与建议。 

市无线电管理局：负责无线电应急频率的报备和监测。 

金华银保监分局：指导做好事故发生后的保险查勘和理赔工

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应急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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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县（市、区）应急指挥机构 

各县（市、区）政府、金华开发区管委会应参照本预案，结

合本地实际建立相应的应急组织体系，统一领导、指挥、协调本

行政区内一般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处臵工作。 

3.4 供气、供水企业应急指挥机构 

供气、供水企业应当成立应急指挥机构，作为突发事故第一

响应机构，切实做好各项应对工作。主要职责：编制企业突发事

故应急预案；建立企业专（兼）职应急队伍，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做好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做好信息报

告和先期处臵工作，配合各级政府指挥部做好应急救援处臵工

作。 

4 预警机制 

4.1 预防监测 

有关责任部门做好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工作。供气、供水

企业负责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系统运行的监测、预警工作，对城

镇燃气、城市供水系统运行状况进行评估并向当地政府及供气、

供水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4.2 预警分级 

按照突发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等

因素，预警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4 个等级，分别用

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 

一级预警（红色）：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故。事故

随时可能发生，事态正在趋于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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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预警（橙色）：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以上突发事故。事故

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三级预警（黄色）：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以上突发事故。事故

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四级预警（蓝色）：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以上突发事故。事故

即将来临，事态可能会扩大。 

4.3 预警发布 

接到报警信息后，当地供水供气主管部门应立即分析评估突

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根据分析评估结果向属地政府（管委会）

提出相应预警建议，由属地政府（管委会）确定预警级别，并按

有关规定立即发布预警信息，进入预警状态。预警信息发布后，

要密切关注突发事故进展情况，依据事态变化情况适时调整预警

级别，并及时发布。三级预警发布后，及时报市政府值班室备案，

同时通报市级有关单位，二级预警、一级预警发布后应逐级上报

市政府和省政府值班室备案。 

4.4 预警响应 

进入预警期后，属地政府（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和单位视情

采取以下预防性措施： 

1.准备或直接启动相应的应急处臵预案，降低突发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 

2.加强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管道实时监测，及时发布最新动

态，加强舆情监测，及时澄清谣言传言，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及时组织对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管道情况的分析评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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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影响范围、强度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级别； 

4.调集、筹措应急处臵和救援所需物资和设备，组织有关应

急救援队伍和专业人员进入待命状态； 

5.根据需要，对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管道及附属设施采取临

时性工程措施；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预防性措施。 

4.5 预警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后，根据研判不可能发生突发事故或者危险已

经解除的，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及时宣布解除预警，终止预警

期。 

5 应急处置 

5.1 分级响应 

（一）本市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响应分为四级：

特别重大事故（Ⅰ级）、重大事故（Ⅱ级）、较大事故（Ⅲ级）、

一般事故（Ⅳ级）。突发事故发生在重要地段或重大节假日、重

大活动、重要会议期间以及涉外、敏感的事件，应当适当提高应

急响应等级。 

（二）需要市指挥部协调处臵的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故，

由市指挥部办公室向指挥长报告后报省指挥部，并根据省指挥部

指令启动响应程序。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按照本预案确

定的职责要求，立即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有关人员赶赴突发

事故现场或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开展应急救援相关工作。市应

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要将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情况及时报告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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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保证突发事故救援工作协调、有序、高效实施。 

5.2 事故报告 

5.2.1 报告程序 

（1）突发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 110 社会应

急联动指挥中心或者 119 指挥中心等有关部门报告。有关应急组

织接到报告后，立即指令相关部门派员前往现场初步确认是否属

于突发事故，如属于突发事故的，应直接上报供水、供气主管部

门。 

（2）供气、供水行业主管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按照迅速、

准确的原则，立即报告当地政府（管委会）、上一级供气、供水

行业主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故或

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企业及各级、各部门除根据管辖权限逐级

上报外，可直接报至市指挥部办公室，各级应急组织之间必须保

证 24 小时人员通信畅通。 

5.2.2 报告途径 

市指挥部和各成员单位应设立应急报告值班电话，并保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向社会公布应急报告电话号码，原则上为 110

或 119 以及其他专门号码。 

5.2.3 报告内容 

（1）事故单位的详细名称、负责人、联系电话和地址； 

（2）事故单位的经济类型、生产规模，水厂座数、水源地

（地表，地下）处数或气源厂座数、气源来源； 

（3）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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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故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伤亡人数、直接经

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5）事故的简要经过； 

（6）事故原因的初步分析判断； 

（7）事故发生后采取的应急处臵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8）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抢救和处理有关事宜； 

（9）事故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10）其他需要上报的有关事项。 

5.3 应急救援 

5.3.1 先期处臵 

1.事发地政府（管委会）负责一般突发事故，事发地政府（管

委会）和有关单位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长一般由事发地政

府（管委会）负责人担任。现场指挥部在判定突发事故性质、特

点、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的基础上，组织有关应急力量实施即时

处臵，开展自救互救，防止事态扩大。 

2.金华市政府负责较大突发事故，市指挥部指挥长（或副指

挥长）及成员赶赴突发事故现场，会同事发地政府（管委会）成

立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根据各自职责分工

和处臵要求，快速、高效地开展联动处臵。处臵过程中，要实时

掌握现场动态信息，并进行综合研判及上报。 

3.属于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故，事发地政府（管委会）立

即向省、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并采取措施控制现场，实施先

期处臵，防止事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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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专业处臵 

（一）处理燃气泄漏的措施 

1.进行事故现场安全警戒，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警戒区

域，同时对现场及周围人员进行防护指导，安排人员疏散及物资

转移等工作。迅速开展对受伤人员的现场急救，并护送受伤人员

至医院进一步治疗; 

2.对事故现场泄漏形成的气体进行稀释驱散，关闭相关输气

管道阀门，安全放散管道内燃气，对事故现场的气体浓度进行监

测，根据风向及检测结果扩大疏散范围； 

3.对发生事故的燃气设施进行堵漏修复（地下管道泄漏时应

采取有效措施，排除聚积在地下和构筑物空间内的燃气）；对突

发事故现场周边环境指标进行监测，如发现周围环境有异常，立

即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环境遭到污染或扩大污染范围; 

4.抢险工作完成后，应进行全面检测，检测合格后由燃气企

业按照臵换程序恢复供气。 

（二）处理燃气泄漏火灾的措施 

1.进行事故现场安全警戒，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警戒区

域，同时对现场及周围人员进行防护指导，安排人员疏散及物资

转移等工作。迅速开展对受伤人员的现场急救，并护送受伤人员

至医院进一步治疗; 

2.根据现场情况控制火情，采取降压或切断气源等有效措施

控制火势后，对事故现场泄漏形成的气体进行稀释驱散，并对事

故现场的气体浓度进行监测；对突发事故现场周边环境指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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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如发现周围环境有异常，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环境遭

到污染或扩大污染范围; 

3.根据抢险救援方案和事故现场情况，组织燃气企业进行现

场处臵，对发生事件的燃气设施进行堵漏修复，抢险工作完成后，

应进行全面检测，检测合格后由燃气企业恢复供气。 

（三）处理燃气爆炸后的措施 

1.发生燃气爆炸后应立即控制气源和火种，关闭相关输气管

道阀门，对事故现场的气体浓度进行监测，保护好现场，避免再

次发生爆炸; 

2.迅速开展对受伤人员的现场急救，并护送受伤人员至医院

进一步治疗；对突发事故现场周边环境指标进行监测，如发现周

围环境有异常，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环境遭到污染或扩大污

染范围；对损坏的燃气设施进行紧急堵漏；采取启动应急保障气

源等方式，做好受影响区域居民或单位的用气保障工作；控制火

情，对事故现场形成的气云进行稀释驱散，彻底消除火险隐患; 

3.对燃气设施进行修复，抢险工作完成后，应进行全面检测，

检测合格后由燃气企业按照臵换程序恢复供气。 

（四）处理因上游气源不足、输配设施故障导致天然气供应

中断的措施 

发生天然气供应中断后，各燃气公司采取启动应急保障气源

等方式，优先保障居民日常生活和重要机关、事业单位的用气，

其次保障重要工商企业正常生产和服务业的最低用气保障，限制

一般工商业用气大户的用气量；及时通知各类燃气用户，做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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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解释工作，向用户说明停气原因、注意事项等；必要时及

时报告并请求协助其他气源，补充应急保障气源。当上游气源能

够持续稳定供应后，由燃气企业恢复正常供气。 

（五）处理自然灾害类供水事故的措施 

1.通过挖潜增强城市供水量，启用备用水源和被封存的自备

水源井，并对水质进行检测，确保达到相应供水水质标准。 

2.对自然灾害事件中损毁的水源工程、输配水管网、净水工

程及配套设施与机电设备等进行紧急抢修，并启用应急备用水源

（包括水厂清水池贮存水、局域管网水补压井、自备井和社会库

存桶†瓶‡装水）和临时供水设施。 

3.根据城市水源、输配水管网布局及连通情况，实施多水源

（引江水、地表水、地下水）联合应急调度，合理调配管网供水

量及供水范围，采取分时段分片供水。 

4.适时压缩用水指标，限制或停止城市建筑、洗车、绿化、

娱乐、洗浴行业用水，控制工业用水直至停产。 

5.调整城市供水优先次序：首先满足居民生活、医院、学校、

机关、食品加工、宾馆和餐饮用水；其次是金融、服务用水；再

次是重点工业用水等。 

6.针对局部区域或重点用水单位，调配运水车辆送水。 

7.对当地的桶装水、矿泉水和纯净水进行统一调配，并紧急

从周边区域调运桶装水、矿泉水或纯净水，及时发放给居民饮用。 

8.采取跨行政区域、跨流域和流域上下游水量应急调度，保

证城市应急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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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处理工程事故类供水事故的措施 

1.对工程事故中损毁的水源工程、输配水管网、净水工程及

配套设施、机电设备和计算机系统进行紧急抢修，并启用应急备

用水源、临时供水设施和备用系统，实施水量应急调度。 

2.调配和安装小型集中式供水设施、移动式净水设备、水质

净水装臵，以及单户净水器等应急供水设施。 

3.适时压缩用水指标，限制或停止城市建筑、洗车、绿化、

娱乐、洗浴行业用水，控制工业用水直至停产。 

4.针对局部区域或重点用水单位，调配运水车辆送水。 

5.对当地的桶装水、矿泉水和纯净水进行统一调配，并紧急

从周边区域调运桶装水、矿泉水或纯净水，及时发放给居民饮用。 

（七）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类供水事故的措施 

1.关闭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污染的城市水源或供水设施，停止

供水并及时处臵，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严防次生、衍生事件

发生。 

2.启动城市备用水源，实施应急供水；对受污染的城市水源

或供水设施及沿岸污染水域实施加密监测，及时向生态环境部

门、卫生部门、同级人民政府报告污染状况和水质水情数据，并

向下游通报情况。 

3.增加备用源供水量，适时启用封存的备用水源井或者新凿

水井，由当地水环境监测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资质部门对

其水质进行化验，确保达到饮用水标准。 

4.调配安装小型集中式供水设施、移动净水设备、水质净化



 

— 20 —  

装臵，以及单户净水器等应急供水设施。 

5.根据城市水源、输配水管网布局及连通情况，合理调配管

网供水量及供水范围，采取分时段分片供水。 

6.适时压缩用水指标，限制或停止城市建筑、洗车、绿化、

娱乐、洗浴行业用水，控制工业用水直至停产。 

7.针对局部区域或重点用水单位，调配运水车辆送水。 

8.根据重点污染企业废水排放和重点排水企业档案，加强对

重点排污、排水企业的监管力度，限产或停产。 

9.对当地的桶装水、矿泉水和纯净水进行统一调配，并紧急

从周边区域调运桶装水、矿泉水或纯净水，及时发放给居民饮用。 

（八）处理井下作业事故的措施 

1.下井作业时井上要指定至少一人做安全监护。一旦突发外

伤、晕倒、中毒等事故，监护人应在第一时间拨打 110、120、

119 等抢险、救护部门求助，同时逐级向公司、主管部门报告，

并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尽可能自救。 

2.下井救援人员必须戴好安全带、系好安全绳，若发生不明

气体中毒等情况，应及时利用现有的工具（如伞或衣物等）向井

内供气或换气，佩戴好呼吸器才能下井救人，以免进一步扩大事

态和损失。 

3.在施救过程中应按照基本急救常识的正确方式进行操作，

防止受伤人员二次损伤。 

4.伤员救出后立即移至空气清新的空旷地带采取必要的急

救措施（如：止血、人工呼吸等），再以最快速度将伤员及时就



 

— 21 —  

近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5.4 应急结束 

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故处臵结束后，经现场检测、评估、

鉴定和专家论证，确定突发事故已经得到控制的，由市指挥部报

省级应急指挥机构通过后，决定终止应急响应；较大及一般城镇

燃气、城市供水事故的应急响应终止由市政府及县（市、区）政

府、金华开发区管委会分别负责。 

5.5 信息发布 

（1）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故的信息发布由省指挥部统一

管理，或经省指挥部授权后由市政府或市指挥部按照突发事故新

闻发布要求向社会公布。 

（2）较大、一般突发事故的信息发布由市政府及县（市、

区）政府、金华开发区管委会分别负责。涉及人员伤亡的应当提

前逐级上报至省级相关部门。 

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工作 

事发地市、县（市、区）政府、金华开发区管委会及公安、

民政、生态环境、建设、水利、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应急管理

等部门和城镇燃气、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及时做好伤员救治、交

通恢复、污染物清理等善后工作。城镇燃气、城市供水企业应当

在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指导下，抓紧进行设施设备修复和现场清

理，尽快恢复城镇燃气、城市供水运行。 

6.2 保险理赔 

突发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应当及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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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人员和财产的保险理赔工作。保险监管机构应当督促有关保险

机构快速查勘并及时做好理赔工作。 

6.3 调查、评估与总结 

突发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特别重大突

发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

调查与评估；重大突发事故由省政府或省政府授权有关部门组成

调查组进行调查与评估；较大突发事故由市政府或者市政府授权

的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与评估；一般突发事故由县（市、

区）政府、金华开发区管委会或县（市、区）政府、金华开发区

管委会授权的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与评估。上级政府认

为必要时，可提级调查。 

各调查组对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事故调查，要认真分析城镇

燃气、城市供水事故原因，从规划、设计、运行、管理等各方面

提出改进建议，并对应急处臵工作进行评估。应急终止后 1 个月

内提交书面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发生事故

的供气供水系统基本情况，事故原因、发展过程及造成的后果（包

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分析、评估，采取的主要应急响应措施

及其有效性，事故结论，调查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经验教训，

事故责任人及其处理意见，各种必要的附件等。 

7 应急保障 

7.1 指挥通信保障 

市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建设局，配备通信设备，满足指挥决

策、应急协调和对外联络的需要，主要包括：逐步建立和完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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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响应网络系统，并建立相应

的网络能力保障制度，以保证应急响应期间同各级政府（管委会）

及应急响应部门、有关单位和应急专家工作组通信联络的需要。

为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指挥和与有关部门的信息传

输提供条件。应急响应期间，各地政府（管委会）和通信主管部

门按照•金华市突发事件通信应急保障预案‣做好应急响应期间

的通信保障，确保应急指挥等处臵工作通信畅通；随时接收市政

府的指示和事故发生地的事故信息，市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有关人

员应 24 小时保持通信畅通。应急响应期间，电力部门应保障城

市中心调度室、各制水厂的电力供应，确保制、供水生产及管网

运行调度正常。 

7.2 队伍保障 

各级必须建设好 3 支应急救援基本力量。 

工程设施抢险力量：由城镇燃气、城市供水企业抢险作战单

元和消防救援支队组成，担负事发现场的工程设施抢险和安全保

障工作。 

专家咨询和技术力量：由从事科研、勘察、设计、施工、应

急等工作的技术专家组成，负责事发现场的工程设施运行安全性

鉴定，研究应急方案，提出相应对策和意见等。 

应急管理力量：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工作人员组成，担负接收

同级政府和上级城市供气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应急指令，组织各

有关单位对城镇燃气、城市供水企业安全事故进行应急处臵，并

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及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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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装备保障 

各级城镇燃气、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挥协调紧急情

况下供气供水设施抢险设备、物资的储备和调配。城镇燃气、供

水企业储备的常规抢修机械、设备、物资（包括食品）应满足抢

险急需，每年更新一次，报本级应急指挥部备案。 

7.4 财政保障 

事故发生企业在超出自身经济支付承担能力时的资金保障，

按照•金华市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保障专项预案‣和各县（市、

区）、金华开发区财政应急保障预案实施。 

8 预案管理 

8.1 预案更新 

市建设局负责本预案管理与更新，定期召集各成员单位和专

家进行评审，并视评审情况对预案作出相应修订，报市政府批准

后实施。 

各县（市、区）政府、金华开发区管委会根据本预案制定相

应的应急预案，并报市建设局备案。各城镇燃气、城市供水企业

根据本地应急预案制定本企业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

预案，报属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建立应急组织，储备常规抢险

物资。 

8.2 责任追究 

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不履行本应急预案管理职责的，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预案相关工作不落实，导致突

发事故发生或者发生后应急处臵不当的，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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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8.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之前印发的•金华市城市供水突

发事故应急预案‣（金应急办„2016‟13 号）和•金华市城市燃

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金应急办„2016‟12 号）同时废止。 

 

附件：金华市城镇燃气、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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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办公室 
电  话 

手机 备注 

1 市委宣传部 翁柯卫 副部长  13858988168  

2 市委宣传部 程杰 新闻发布处处长 82464797 15805798532  

3 市委网信办 吕朝锋 副主任 82460135 15905795589  

4 市委网信办 何嘉 舆情处副处长 82469694 13750928998  

5 市发改委 叶晓华 副主任 82496662 13706897689  

6 市发改委 陈万春 能源处处长 82469647 13868909812  

7 市经信局 夏小平 
党委委员、 

工业材料处处长 
82463369 13566763237  

8 市经信局 陈鼎 
消费品和材料工业处 

负责人 
8249730 13505793679  

9 市公安局 傅建军 党委委员、副局长 82512015 13957982589  

10 市公安局 孔维俊 
经文保支队内保大队 

大队长 
82512096 13738981027  

11 市民政局 傅国荣 副局长 82472952 18857909697  

12 市民政局 费凡 
民政综合服务指导中心

主任 
82476859 13857988181  

13 市财政局 陈志坚 总会计师 82468778 13586996967  

14 市财政局 吴中青 
经济建设处副处长 

（主持工作） 
82468738 13867973258  

15 市资规局 宗云森 党委委员、总规划师 82476659 1375798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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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市资规局 朱景毅 
测绘和地理信息处 

处长 
82468185 13586981155  

17 市生态环境局 吕敏 党组成员、副局长 82495907 13867959326  

18 市生态环境局 邢朝阳 
生态环境应急与监控 

中心主任 
82181776 13867983666  

19 市交通运输局 栗志 党委委员 82625071 15067063767  

20 市交通运输局 金谦 运输处处长 82470939 13516965288  

21 市建设局 贲鸿程 党委委员、副局长级 82496298 13566787679  

22 市建设局 吴建锋 公用处处长 82396400 13735713555  

23 市水利局 周国忠 副局长 82388205 13566787848  

24 市水利局 周伟根 水资源处处长 82388612 13819991122  

25 市卫健委 胡启强 党委委员、副主任 82469197 15605790588  

26 市卫健委 许建华 
疾病预防控制与职业 

健康处处长 
82496757 13505797919  

27 市应急管理局 王荣明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82413008 15105791199  

28 市应急管理局 董爱斌 
应急救援和预案管理处 

处长 
82467211 13735688660  

29 市市场监管局 齐建清 党委委员、副局级 82111598 13605828368  

30 市市场监管局 丁兆云 特种设备处处长 82112392 13566780650  

31 市水务集团 丁小军 
党委委员、自来水公司 

董事长 
82387620 13819979698  

32 市水务集团 陈皇斐 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 82387710 13738930329  

33 
国网金华供电 

公司 
高山 副总经理 81231512 13605795331  

34 
国网金华供电 

公司 
钱肖 安监部副主任 81231143 13806787906  

35 
市消防救援 

支队 
徐志标 副支队长 82191008 13655793199  

36 
市消防救援 

支队 
华丹 副部长兼指挥中心主任 82191119 138679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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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人员如有变动，由所在单位接任人员自然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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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市气象局 朱宵峰 党组成员、副局长 82112618 18757899156  

38 市气象局 陆振斌 减灾与法规处处长 82102121 13757966161  

39 市无线电管理局 蔡灵伟 站长 83181671 15305791128  

40 市无线电管理局 朱冉 一级主任科员 83181683 13335711713  

41 金华银保监分局 徐信 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 82065505 13967963859  

42 金华银保监分局 徐佶 保险科副科长 82173260 13735765884  


